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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2023 年 11 月 1 日发出的《关于征集 2024 年度省级

农业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N〔2023〕-2948 号），西南交通

大学根据前期研究成果牵头申报、起草地方标准《天麻生产技术规程》，于 2025

年 2 月 6 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由发出的《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一批地方标准

制修订立项计划的通知》，批准由西南交通大学牵头起草地方标准《天麻生产技

术规程》。 

（二）修订背景 

天麻（Gastrodia elata Bl.）为我国传统的大宗常用的名贵道地药材，经济价

值高，食药同源，具有多种功效与保健作用，享誉国内外医药市场与养生领域。

近年来，天麻市场需求量逐年升高，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天麻多生于中高山区的

林下阴湿地带，四川省是天麻主产地之一，近年来我省天麻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

全国第二，在我国和我省天麻道地主产区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川省

天麻生产技术规程于 2013 年编制、2014 年发布实施以来，在我省天麻道地主产

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当时该标准以天麻大众化推行的无性繁殖生态种

植技术体系为主，尚未纳入有性繁育技术体系，通过近十年的天麻育种攻关及配

套技术研究，一批天麻新品种新技术在我省天麻道地主产区应用推广，但缺乏完

善的天麻规范化技术标准体系支撑和指导，给我省现代化天麻科技产业发展带来

了不利的影响。随着 2023 年 11 月天麻被纳入国家层面的食药同源品种名录，天

麻市场需求和种植面积都将进一步扩大。作为正在应用推广天麻生产新技术的主

产区，我省修订完善天麻生产技术规程将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将对我国和我省

天麻产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起草过程 

1.成立起草小组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8 月，组织编写专家对天麻（川天麻）生产、培育

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调研。 

2024 年 9 月，成立《天麻生产技术规程》四川省地方标准修订起草小组，小

组成员由蒋合众、张兴国、吕光华、许轲、徐德、付亮、米亚东、罗伦才、卢戟、



杨丽姣、龙飞、王志德、饶勇、陆群、毛海啸、李欣瑶等人组成。起草工作小组

召开了标准修订方案讨论会，确定了编制原则、编制框架、主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明确了任务分工，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2.起草阶段 

2025 年 2 月至 4 月，在总结项目组近年来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根据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及生产数据，起草小组人员分工协作，起草了《天麻

生产技术规程》及编制说明草案。 

2025 年 5 月至 10 月，起草工作小组前往达州万源、广元青川、巴中通江、

凉山雷波、美姑等地广泛征集相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当地药农、

个体经营户、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在 2013 年发布的 DB51/T 

1640-2013 文本基础上，结合前期研究基础，收集整理相关研究资料，补充和完

善关键技术内容，形成了该生产技术规程的修订稿。 

2025 年 11 月底，起草工作组将该生产技术规程的修订稿交四川省机械科技

情报标准研究所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新的修订稿，于 2025

年 12 月初提交行业主管部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进行挂网征求意见，综合所有意

见建议后，形成最新的修订稿提交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挂网征求意见。 

（四）起草单位及人员分工 

1.主要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省园艺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巴中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2.主要起草人员 

本次修订得到了天麻主产区长期从事天麻种植农业技术专家、省内中药相关

行业领域各科研单位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主要参与单位共 5 家，参与人员

16 人，主要分工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1 蒋合众 西南交通大学 组织管理方案拟定及具体实施 

2 张兴国 西南交通大学 指导方案制定、草案修改及总结 

3 吕光华 成都中医药大学 材料收集、化学成分分析 



4 许轲 四川省园艺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文本修改、核对及建议 

5 徐德 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种植实验、材料收集及文本整理 

6 付亮 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种植实验及文本整理 

7 米亚东 巴中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种植实验、材料收集及文本整理 

8 罗伦才 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收集及鉴定 

9 卢戟 四川省园艺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种植实验及材料收集 

10 杨丽姣 西南交通大学 质量检测分析及文本整理 

11 龙飞 成都中医药大学 材料收集、化学成分分析 

12 王志德 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种植实验及文本整理 

13 饶勇 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种植实验及材料收集 

14 陆群 西南交通大学 种植实验及材料收集 

15 毛海啸 四川省园艺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种植实验及材料收集 

16 李欣瑶 四川省园艺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种植实验及材料收集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工作遵循“规范性、适用性、先进性、科学性”的原则，按 GB/T 

1.1-2020 规则编写。 

1. 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中的约束性条款应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保持一致，

并在必要情况下予以细化和延伸。 

2.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内容便于实施，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四川

省土壤与气候条件等的实际情况，在编制工作中充分征求了各地科研机构、高校

与生产户的意见，确保标准要求可以有效适用于我省行业与市场现状及发展需要。 

3. 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先进性原则，结合国内国际天麻（川天麻）实际应用情况、

技术水平和行业发展及社会需求而制定，考虑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

体现标准的前瞻性和引导性。 

4.科学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在对天麻（川天麻）生产做了充分的调研和



分析基础上，参照了国内和国际相关最新标准，且对部分内容的验证进行分析。 

三、主要内容 

本文件代替 DB51/T 1640-2013《天麻生产技术规程》，与 DB51/T 1640-2013

相比，除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对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如下修

订： 

1. 将 DB51/T 1640-2013“2 规范性引用文件”，删除“DB51/T 336 无公害

农产品 (种植业) 产地环境条件、DB51/T 337 无公害农产品农药使用准则、

DB51/T 338 无公害农产品肥料使用准则、GB7718-1994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4 项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了“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

标准、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GB/T 6543 运输包装

用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NY/T 496 肥料

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SB/T 11182 中药材包装技

术规范”等 13 项规范性引用文件，更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

部）。 

2. 将 DB51/T 1640-2013“3 术语和定义”中“箭麻”、“白头麻”、“蜜环菌”

等定义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母种”“原种”“栽培种”“菌床”等术语，“菌材”

定义中菌枝直径标准“<5cm”，修改为“<4cm”；菌棒直径“5~10cm”修改为“>4cm”。 

3. 将 DB51/T 1640-2013“4 产地环境条件”中“应符合 DB51/T336 的规定”

修改为“应符合 GB 3095、GB 5084、GB 15618 的规定”。 

4. 将 DB51/T 1640-2013“4 产地环境条件”增加了“4.2 气候条件”和“4.3

土壤条件”。“地海拔 800m-1800m”修改为“海拔 600m~2000m”，增加了“红天

麻 600~1000m、乌红杂交天麻 800~1500m、乌天麻 1500~2500m”，增加了“无

霜期> 250d”“林下荫蔽度 30%~70%”；增加了“常年保持湿润含水量 50%~60%

的砂质壤土或腐殖土或疏松基质为宜”和“以生荒地和未种植农作物的林下疏松

腐殖质原生土壤为佳”。 

5. 将 DB51/T 1640-2013“5 栽培管理技术”修改为“5 菌材培养技术”，删

除“本规程主要采用块茎+蜜环菌+菌材无性繁殖方法”。 



6. 将 DB51/T 1640-2013“5.1 选地、整地”中增加了“按照 4 气候和土壤

条件选地，不同海拔高度选用不同天麻栽培品种”、“翻耕土壤（深度 30cm）”、

“耙细整平”；删除了“应选择水源排灌方便，土壤疏松肥沃、富含有机质、通

透性和结构良好、常年保持湿润的砂质壤土或腐殖土”和“忌重茬连作和熟地种

植”。 

7. 将 DB51/T 1640-2013“5.2.1.1 蜜环菌”中增加了“从采集野生箭麻种植

发育的原球茎，首次分离、纯化并诱导培养蜜环菌子实体的共生健壮野生蜜环菌

为母种，蜜环菌母种扩大培育成原种，再扩大培育并应用于生产的菌种为栽培种”。 

8. 将 DB51/T 1640-2013“5.2.1.2 菌材”修改为“5.2.1.2 菌材选择”，增加

了“芸香科、松科等含芳香物质的树种不宜”。 

9. 将 DB51/T 1640-2013“5.2.3 菌棒培养”修改为“5.2.2 菌棒培养”。 

10. 将 DB51/T 1640-2013“5.2.3.1 规格及用量”修改为“5.2.2.1 规格及用量”，

“长约 50cm”修改为“长约 20cm~30cm”。 

11. 将 DB51/T 1640-2013“5.2.3.2 菌种来源及用量”修改为“5.2.2.2 菌种来

源及用量”，增加了“栽培菌种主要有枝条菌种和粮食菌种两种，以枝条菌种最

好”，“2 瓶/m2”修改为“2 瓶~4 瓶/m2（1000g/瓶）”，增加了“菌棒培菌所用菌

种最好选用已培育好的优质菌枝，也可直接采用野生优质蜜环菌或蜜环菌纯菌种

培育菌棒”和“播种前可将树棒用 0.5%的硝酸铵+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 24h”。 

12. 将 DB51/T 1640-2013“5.2.3.3 培养时间”修改为“5.2.2.3 培养时间”，

将“冬栽天麻 6 月～8 月”修改为“无性繁育天麻天麻宜 4 月~8 月培材”，“ 春

栽天麻 9 月～10 月”修改为“有性繁育天麻和春栽天麻宜 9 月~10 月培材”。 

13. 将 DB51/T 1640-2013“5.2.3.4 培养方法”修改为“5.2.2.4 培养方法”，

增加了“海拔高度<1200m 可培材 2 层，＞1200m 可培材 1 层”和“在菌床、菌

窖的底层、菌材层和表层全面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用 800 倍多菌灵和氟氯氰菊

酯）”。 

14. 将 DB51/T 1640-2013“5.2.3.4 固定菌床法”修改为“5.2.2.4（1）固定菌

床”，增加了“坡度 < 30 度则竖向挖菌床以利于排水，＞30 度的坡则应横向挖

菌床以利于保水”、“清除地面杂草，顺坡做床”、“步道沟宽 0.5m，平整床面，

土放到床的两边备用”、“将床底土挖松，深 8cm~l0cm，整成斜坡形，先浇水，



坑底浸透干后”、“洁净基质 (细土或河沙、砂页岩、生土等)”、“湿润的培养料或

腐殖土”、“菌材顺坡排放”、“单排菌棒的摆放：将提前准备好的菌棒两头对齐，

留两指间距顺着一排摆出去，劈开的菌棒尽量皮朝上，下面摆放大菌棒，然后将

菌棒之间的间隙用细土填踏实”、“把切好的蜜环菌（1000g / 袋的蜜环菌栽培种

切 16 块）放置在菌棒头两根大菌棒和上面放的树枝都能接触的位置”和“本法

适宜于形状规范、宽广集中土地”；“菌窖深 30cm～40cm，宽 1.2m，长度不定”

修改为“菌床宽 1.5m~2m，深 20cm~40cm，长度可根据地形而定”；“铺一层湿

树叶或疏松基质，厚度约 1cm”修改为“铺 5cm 厚的洁净基质，再铺 3cm~6cm 

厚的湿润的培养料或腐殖土、树叶”；“菌棒间斜放菌枝 3 个至 4 个，使菌枝两

端分别紧贴于两菌棒鱼鳞口处”修改为“在两块大菌棒之间填好土的间隙斜放菌

枝”；“覆土厚度 5cm～6cm 封顶”修改为“覆土厚度 10cm 左右封顶”；“树叶

或稻草秸秆覆盖”修改为“树叶或秸秆覆盖”。 

15. 将 DB51/T 1640-2013“5.2.3.4 培养方法”增加了“b) 固定菌窖”方法。 

16. 将 DB51/T 1640-2013“5.2.3.4 坑培法”修改为“5.2.2.4 c）坑培法”，增

加了“主要培养活动菌材”、“坡度< 30 度则竖向挖菌床以利于排水，＞30 度的

坡则应横向挖菌床以利于保水”、“清除地面杂草，顺坡挖坑”、“将坑底土挖松，

深 8cm~l0cm，整成斜坡形”、“上垫一层 5cm 厚的洁净基质 (细土或河沙、砂页

岩、生土等)，再铺 3cm~6cm 厚的湿润的培养料或腐殖土、树叶”、“把切好的蜜

环菌（1000g /袋的蜜环菌栽培种切 16 块）放置在菌棒头两根大菌棒和上面放的

树枝都能接触的位置，使菌块紧贴于两菌棒鱼鳞口处”和“本法用于栽种天麻种

茎时固定菌床、菌窖的菌棒材料出现缺失等问题后的补充和添加，剩余部分坑培

菌棒则可用作活动菌床种植天麻”；“长 2m”修改为“长 2m~3m”；“撒湿树叶或

疏松基质，厚约 1cm”修改为“上垫 5cm 厚的洁净基质，再铺 3cm~6cm 厚的湿

润的培养料或腐殖土、树叶”；“树叶或稻草秸秆覆盖”修改为“树叶或秸秆覆盖”。 

17. 将 DB51/T 1640-2013“5.2.2 菌枝培养”修改为“5.2.3 菌枝培养”。 

18. 将 DB51/T 1640-2013“5.2.2.1 规格及用量”修改为“5.2.3.1 规格及用量”，

“6cm～25cm 长的短枝”修改为“长 4cm~8cm 的短枝”。 

19. 将 DB51/T 1640-2013“5.2.2.2 菌种来源及用量”修改为“5.2.3.2 菌种来

源及用量”，增加了“栽培菌种主要有枝条菌种和粮食菌种两种，以枝条菌种最



好”，“2 瓶/m2”修改为“2 瓶~4 瓶/m2（1000g/瓶）”，“播种前可将树棒、树枝用

0.25%硝酸铵水溶液浸泡 24h”修改为“播种前可将树枝用 0.25%硝酸铵水溶液浸

泡 24h”。 

20. 将 DB51/T 1640-2013“5.2.2.3 培养时间”修改为“5.2.3.3 培养时间”，

“冬栽天麻 5 月～6 月”修改为“无性繁育天麻宜冬栽菌枝 5 月~6 月培材”，“ 春

栽天麻 7 月～8 月”修改为“有性繁育天麻和无性繁育春栽天麻菌枝宜 9 月~10

月培材”。 

21. 将 DB51/T 1640-2013“5.2.2.4 培养方法”修改为“5.2.3.4 培养方法”，

增加了“主要培养活动菌枝，用于栽种天麻种茎时固定菌床、菌窖的补充添加材

料，剩余部分培养菌枝则可用做活动菌床种植天麻”；“树叶或稻草秸秆覆盖”修

改为“树叶或秸秆覆盖”。 

22. 将 DB51/T 1640-2013“5.2.2.5 培养温度和时间”修改为“5.2.3.5 培养温

度和时间”，“适宜温度为 22℃～25℃”修改为“适宜温度为 18℃~22℃”。 

23. 删除 DB51/T 1640-2013“5.3 天麻栽培”和“5.4 田间管理”。 

24. 增加了“6 有性繁殖栽培技术”和“7 无性繁殖栽培技术”两部分。由

于增加了两部分内容，后面内容的编号相应修改。 

25. 将 DB51/T 1640-2013“5.5 病虫害防治”修改为“8 病虫兽害综合防治

技术”，增加了“贯彻安全、优质、高效、生态、高产的理念”和“应高度重视

野生动物及家禽家畜等危害”；新增了“8.1 病虫害防治原则”、“8.2 植物检疫”、

“8.3 农业防治”、“8.4 物理机械防治”、“8.5 生物防治”、“8.6 化学药剂防治”

6 个部分。 

26. 将 DB51/T 1640-2013“6.1 采收”修改为“9 采收与采后处理”，后面内

容的编号相应修改。“以白头麻栽种后当年或第二年的 11 月(立冬后土壤封冻

前)~2 月(清明前土壤解冻后)”修改为“以无性繁殖栽种白头麻后当年或第二年

的 11 月(霜降或立冬后土壤封冻前)~2 月(清明前土壤解冻后)”；“将箭麻、白头

麻、米麻分级，仔细装箱，运回室内分级加工”修改为“将箭麻分级，仔细装箱，

运回室内加工；白头麻、米麻沙藏做种”。 

27. 将 DB51/T 1640-2013“6.2.1 产地加工”和“6.2.2 质量要求”修改为“10 

产地加工技术”，后面内容的编号相应修改。新增了“如不能及时加工建议不要



采收，等加工前才从土里挖出天麻块茎”； “单个鲜重≥150g 的优等天麻块茎分开

并分级加工”修改为“单个鲜重≥50g 的天麻块茎分开并分级，即按单个块茎鲜

重分级：特级≥250g/个，一级 150-250g/个，二级重 100~150g/个，三级重 50~100g/

个，等外级<50/个”；“天麻蒸制”修改为“天麻熟化杀酶”，“采用水蒸法”修改

为“采用温度、波及辐射等物理技术和设备”，增加了“沸水翻煮 7min~12min”，

增加了“块茎或块茎切片后干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

修改为“2025 年版（一部）”。 

28. 将 DB51/T 1640-2013“6.2.3 包装、贮藏与运输”修改为“11 包装、贮

藏与运输”，后面内容的编号相应修改。删除“用聚乙烯塑料袋进行真空包装”，

“外包装用瓦楞纸箱或聚乙烯袋”修改为“外包装用瓦楞纸箱”；增加了“产品

包装材料应符合 SB/T 11182 的要求”；“产品标签应符合 GB7718～1994 规定”

修改为“产品标签应符合 GB/T 191 规定”。 

四、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一）标准名称沿用说明 

本次修订仍沿用《天麻生产技术规程》作为标准名称，符合四川省道地药材

地方标准体系化建设要求，同时精准聚焦天麻生产全流程技术规范，贴合产业实

际应用场景。 

（二）编制依据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文件进行了如下调整： 

1.标准起草的依据按照修订后的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删除 DB51/T 336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 产地环境条件、DB51/T 337 无

公害农产品农药使用准则、DB51/T 338 无公害农产品肥料使用准则、GB7718-

1994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4 项规范性引用文件。 

3.增加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

准则 通则、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

范、SB/T 11095 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等 

13 项标准引用文件。 



（三）术语及定义 

1.将“3.2 箭麻”中“具有顶生健壮花芽混合芽能抽苔开花的天麻成熟块茎”

修改为“具有顶生健壮花芽-营养芽混合芽苞、可抽苔开花的天麻成熟商品块茎”。 

2.将“3.7 菌材”中“直径< 5cm 的树枝为菌枝，直径 5~10cm 的较大树枝

及树干为菌棒”修改为“直径< 4cm 的树枝为菌枝，直径> 4cm 的树枝及树干为

菌棒”，明确其为蜜环菌、萌发菌和天麻植株（块茎）提供基础营养物质的属性。 

3.增加“萌发菌”“母种”“原种”“栽培种”“菌床”定义： 

（1）萌发菌：为促进天麻种子萌发的小姑属(Mycena)真菌，主要包括紫其小

菇(Mycena osmundicola)、石斛小菇(Mycena dendrobii)、兰小菇(Mycena orchicola)、

开唇小菇(Mycena anoectochila)。 

（2）母种：由有性繁殖或采集野生繁殖材料分离纯化培养的第一代天麻种

茎、蜜环菌和萌发菌菌种。 

（3）原种：由母种继代移植、扩大培养而成的天麻及纯萌发菌和蜜环菌菌

种。 

（4）栽培种：由原种继代移植、扩大培养而成的天麻及纯纯萌发菌和蜜环

菌菌种。栽培种只能用于天麻栽培，不可再次继代扩大繁殖。 

（5）菌床：为天麻块茎生产所需菌棒和菌枝的蜜环菌生长提供的培育场所。 

（四）菌材分级要求 

1.天麻产地种植情况调研 

天麻以菌材（菌棒、菌枝）为共生营养来源，通过调研发现，菌材规格（直

径、长度）、菌种质量直接影响蜜环菌菌索生长及天麻块茎产量和品质。当前生

产中存在菌材选材不规范、菌种用量不足等问题，导致天麻生长不一致、品质参

差不齐，现行标准已难以满足生产需求。 

通过调研发现天麻出苗率与菌棒直径、长度、菌种用量及菌枝规格存在关联，

走访调研发现广元青川、达州万源等川天麻主产区使用的菌棒直径范围为 

4~10cm、长度 20~50cm，菌枝直径< 4cm、长度 4~25cm，菌种用量 2~4 瓶 /m²

（1000g / 瓶）。 

（五）有性繁殖技术验证 

1.天麻产地繁殖情况调研 



传统天麻生产以无性繁殖为主，长期连作导致种源退化、病虫害加剧，产量

和品质下降。随着产业发展，有性繁殖技术逐步推广，但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导

致繁殖成功率差异较大。通过调研发现，天麻有性繁殖成功率与箭麻选择、授粉

时间、播种方法密切相关，亟需明确关键技术参数。 

（六）产地环境条件 

1. 将 DB51/T 1640-2013“4 产地环境条件”中“应符合 DB51/T336 的规

定”修改为“应符合 GB 3095、GB 5084、GB 15618 的规定”。 

2. 将 DB51/T 1640-2013“4 产地环境条件”中“海拔 800m~1800m，年平

均气温 12℃左右，空气相对湿度 70%~90%”修改为“海拔 600~2500m（红天麻 

600~1000m、乌红杂交天麻 800~1500m、乌天麻 1500~2500m），冬季平均气温 >-

5℃，夏季最高温度≤28℃，空气相对湿度 > 70%，年降水量 > 1000mm，无霜期 > 

250d；林下种植荫蔽度 30%~70%”。经调研，不同天麻品种对海拔适应性不同，

明确品种适配海拔可提高种植成功率，且湿度过高易引发病害。 

3. 将 DB51/T 1640-2013“4 产地环境条件”中“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

pH5.0~6.5、坡度 5°~10°、排水良好的无杂菌污染的砂质壤土或疏松基质”修改

为“水源排灌方便、土层深厚、质地疏松、通透性和结构良好、pH5.0~6.5、坡度 

5°~10°、排水良好、地下水位低、无杂菌污染、常年保持湿润含水量 50%~60% 

的砂质壤土或腐殖土或疏松基质，以生荒地和未种植农作物的林下疏松腐殖质原

生土壤为佳，忌重茬连作和熟地种植”。经对广元青川、达州万源等地土壤质地

研究，生荒地和林下原生腐殖土可减少病虫害发生，提升天麻品质。 

（七）栽培管理技术 

1.将 DB51/T 1640-2013“5 栽培管理技术”修改为“5 菌材培养技术”，删

除“本规程主要采用块茎+蜜环菌+菌材无性繁殖方法”。 

2.将 DB51/T 1640-2013“5.1 选地、整地”中增加了“按照 4 气候和土壤条

件选地，不同海拔高度选用不同天麻栽培品种”“翻耕土壤（深度 30cm）”“耙细

整平”；删除了“应选择水源排灌方便，土壤疏松肥沃、富含有机质、通透性和

结构良好、常年保持湿润的砂质壤土或腐殖土”和“忌重茬连作和熟地种植”。

经实践验证，调整后的选地整地要求可提高地块适配性，翻耕深度达标后土壤透

气性提升，天麻根系生长更旺盛。 



3.将 DB51/T 1640-2013“5.2.1.1 蜜环菌”中增加了“从采集野生箭麻种植发

育的原球茎，首次分离、纯化并诱导培养蜜环菌子实体的共生健壮野生蜜环菌为

母种，蜜环菌母种扩大培育成原种，再扩大培育并应用于生产的菌种为栽培种”。

经试验，该要求可保证蜜环菌菌种纯度，菌索生长健壮度提升。 

4.将 DB51/T 1640-2013“5.2.1.2 菌材”修改为“5.2.1.2 菌材选择”，增加了 

“芸香科、松科等含芳香物质的树种不宜”。调研发现，此类树种含有的芳香物

质会抑制蜜环菌生长，避免选用后菌材发菌率升高。 

5.将 DB51/T 1640-2013“5.2.3 菌棒培养”修改为“5.2.2 菌棒培养”，“5.2.2 

菌枝培养”修改为“5.2.3 菌枝培养”。 

6.将 DB51/T 1640-2013“5.2.3.1 规格及用量”修改为“5.2.2.1 规格及用量”，

“长约 50cm”修改为“长约 20cm~30cm”。经试验，调整后的菌棒长度更便于

操作和发菌，菌索布满菌棒的时间缩短。 

7.将 DB51/T 1640-2013“5.2.3.2 菌种来源及用量”修改为“5.2.2.2 菌种来

源及用量”，增加了“栽培菌种主要有枝条菌种和粮食菌种两种，以枝条菌种最

好”，“2 瓶 /m²”修改为“2 瓶～4 瓶 /m²（1000g / 瓶）”，增加了“菌棒培菌所

用菌种最好选用已培育好的优质菌枝，也可直接采用野生优质蜜环菌或蜜环菌纯

菌种培育菌棒”和“播种前可将树棒用 0.5%的硝酸铵+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 

24h”。经试验，枝条菌种亲和力强，适当增加菌种用量可提高菌索生长速度（提

升 20%~30%），树棒预处理可提升营养供给，提高发菌率。 

8.将 DB51/T 1640-2013“5.2.3.3 培养时间”修改为“5.2.2.3 培养时间”，将 

“冬栽天麻 6 月～8 月”修改为“无性繁育天麻宜 4 月～8 月培材”，“春栽天麻 

9 月～10 月”修改为“有性繁育天麻和春栽天麻宜 9 月～10 月培材”。调整后的

培养时间更贴合天麻生长周期，菌材质量达标率升高。 

9.将 DB51/T 1640-2013“5.2.3.4 培养方法”修改为“5.2.2.4 培养方法”，增

加了“海拔高度< 1200m 可培材 2 层，＞1200m 可培材 1 层”和“在菌床、菌窖

的底层、菌材层和表层全面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用 800 倍多菌灵和氟氯氰菊

酯）”。试验表明，分层培材适配不同海拔环境，消毒处理后杂菌污染率降低 。 

10.将 DB51/T 1640-2013“5.2.3.4 固定菌床法”修改为“5.2.2.4 a）固定菌床”，

增加相关技术细节并调整规格参数，试验表明，合理的菌床规格和坡度处理可改



善排水和通气条件，天麻成活率提升。 

11.在 DB51/T 1640-2013“5.2.3.4 培养方法”中增加了“b) 固定菌窖”方法，

适配山区坡陡峭或林区林下形状不规范、面积小且分散的土地，扩大了标准适用

范围。 

12.将 DB51/T 1640-2013“5.2.3.4 坑培法”修改为“5.2.2.4 c）坑培法”，增

加技术细节并调整参数，该方法用于补充菌棒材料，剩余菌棒可做活动菌床，提

高菌材利用率。 

13.将 DB51/T 1640-2013“5.2.2.1 规格及用量”修改为“5.2.3.1 规格及用量”，

“6cm～25cm 长的短枝”修改为“长 4cm~8cm 的短枝”。经试验，调整后的菌

枝规格更利于发菌，菌枝发菌率提升。 

14.将 DB51/T 1640-2013“5.2.2.2 菌种来源及用量”修改为“5.2.3.2 菌种来

源及用量”，增加了“栽培菌种主要有枝条菌种和粮食菌种两种，以枝条菌种最

好”，“2 瓶 /m²”修改为“2 瓶～4 瓶 /m²（1000g / 瓶）”，“播种前可将树棒、

树枝用 0.25% 硝酸铵水溶液浸泡 24h”修改为“播种前可将树枝用 0.25% 硝酸

铵水溶液浸泡 24h”。优化后菌种适配性更强，树枝预处理后营养更充足，发菌

效果提升。 

15.将 DB51/T 1640-2013“5.2.2.3 培养时间”修改为“5.2.3.3 培养时间”，

“冬栽天麻 5 月～6 月”修改为“无性繁育天麻宜冬栽菌枝 5 月～6 月培材”，

“春栽天麻 7 月～8 月”修改为“有性繁育天麻和无性繁育春栽天麻菌枝宜 9 

月～10 月培材”。调整后的时间更贴合生产实际，菌枝质量达标率提高。 

16.将 DB51/T 1640-2013“5.2.2.4 培养方法”修改为“5.2.3.4 培养方法”，

增加了 “主要培养活动菌枝，用于栽种天麻种茎时固定菌床、菌窖的补充添加材

料，剩余部分培养菌枝则可用做活动菌床种植天麻”；“树叶或稻草秸秆覆盖” 修

改为 “树叶或秸秆覆盖”。明确菌枝用途后，资源利用率得到提升。 

17.将 DB51/T 1640-2013“5.2.2.5 培养温度和时间” 修改为 “5.2.3.5 培养温

度和时间”，“适宜温度为 22℃～25℃” 修改为 “适宜温度为 18℃~22℃”。经试

验，调整后的温度更利于菌枝发菌，菌索生长粗壮度提升。 

18.删除 DB51/T 1640-2013“5.3 天麻栽培” 和 “5.4 田间管理” 整章，原章

节核心技术内容经筛选整合后，融入新增章节及修订后的田间管理条款，使标准



结构更清晰、逻辑更连贯。经生产实践验证，整合后的技术体系更贴合实际操作

流程，降低了使用难度，农户操作熟练度提升。 

19.增加 “6 有性繁殖栽培技术” 和 “7 无性繁殖栽培技术” 两部分，分别规

范两类繁殖方式的全流程技术要求。通过多点试验，有性繁殖技术可显著提升种

源纯度，降低退化风险；无性繁殖技术优化后，成活率较原标准提升，两类技术

互补满足不同生产场景需求。因新增两部分内容，后续章节编号相应顺延修改，

符合 GB/T 1.1-2020 的结构要求。 

20.新增 “7.6 林下仿野生生态种植技术”，明确 “坡度大而陡峭的林区用固

定菌窖栽培法，平缓林区用固定菌床栽培法”。调研发现，林下仿野生种植可提

升天麻品质，贴合市场需求。 

21.将原 “5.3.2 栽培时间” 调整至 “7 无性繁殖栽培技术” 中，修改为 “冬

栽 11 月～次年 1 月，春栽 2 月～5 月，高海拔地区可延迟至 4 月～5 月”。

经对四川不同区域气候调研，调整后的时间避开了低温冻害和春季干旱期，冬栽

成活率有一定提升，春栽出苗整齐度提高较好。 

22.将原 “5.3.3.2 菌棒摆放层次” 调整至 “7 无性繁殖栽培技术” 中，修改

为 “海拔 > 1200m 设 1 层，<1200m 设 2 层”。通过不同海拔试点试验，该调

整适配温湿度差异，菌材利用率有较好提升，天麻块茎腐烂率显著降低。 

23.将原  “5.3.3.3 用种量” 调整至  “7 无性繁殖栽培技术” 中，修改为 

“30~50 个 /m² 或单层 10.5kg/m²，双层 10.75kg/m²”。经连续两个生育周期多点

试验，该用种量使田间密度更合理，单位面积产量提升 6.80%以上，天麻块茎品

相也有较好的提升。 

（八）病虫兽害防治 

1.将 DB51/T 1640-2013“5.5 病虫害防治”中“农药使用应符合 DB51/T337 

要求”修改为“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NY/T 1276 要求”。 

2.新增“8.1 病虫害防治原则”、“8.2 植物检疫”、“8.3 农业防治”、“8.4 物

理机械防治”、“8.5 生物防治”、“8.6 化学药剂防治”条款，明确检疫对象确定

原则、物理防治（灯光诱杀、色板诱杀等）和生物防治（植物源农药、微生物制

剂等）方法。经多地试验验证，综合防治措施可有效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残留

风险。 



（九）采收与产地初加工 

1.将 DB51/T 1640-2013“6.2.1 产地加工”和“6.2.2 质量要求”修改为“10 

产地加工技术”，后面内容的编号相应修改。新增了“如不能及时加工建议不要

采收，等加工前才从土里挖出天麻块茎”；“单个鲜重≥150g 的优等天麻块茎”修

改为“单个鲜重≥50g 的天麻块茎，按特级≥250g/个、一级 150~250g /个、二级

100~150g /个、三级 50~100g /个、等外级< 50g/个分级”。调研发现，细化分级标

准更贴合市场流通需求，提高商品价值。 

2.将 DB51/T 1640-2013“6.2.1.3 天麻蒸制”修改为“10.3 天麻熟化杀酶”，

明确“水蒸 20~60min 或沸水翻煮 7~12min 至断面无白心”。试验表明，熟化杀

酶可防止天麻加工过程中有效成分流失，提升品质稳定性。 

3.将 DB51/T 1640-2013“6.2.1.4 块茎干燥与整形”中新增了“打开排风扇，

经常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经对比试验，该干燥工艺可使天麻含水量达标（≤14%），

且断面半透明，品质优良。 

4. 将 DB51/T 1640-2013“6.1 采收” 修改为 “9 采收与采后处理”，“以白头

麻栽种后当年或第二年的 11 月 (立冬后土壤封冻前)~2 月 (清明前土壤解冻

后)” 修改为 “以无性繁殖栽种白头麻后当年或第二年的 11 月 (霜降或立冬后

土壤封冻前)~2 月 (清明前土壤解冻后)”；“将箭麻、白头麻、米麻分级，仔细装

箱，运回室内分级加工” 修改为 “将箭麻分级，仔细装箱，运回室内加工；白头

麻、米麻沙藏做种”。调整后的采收要求更精准，种茎保存效果提升。 

（十）包装、运输与贮藏 

1.将 DB51/T 1640-2013“6.2.3.1 包装”中“包装材料符合 GB7718-1994 要

求”修改为“包装材料应符合 SB/T 11182 的要求，内包装用塑料编织袋，外包装

用瓦楞纸箱”。 

2.增加了运输的要求，“运输过程中注意防雨、防晒、防重压、防发热，应符

合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要求”。 

3.对 DB51/T 1640-2013“6.2.3.2 贮藏”增加了“贮藏应符合 SB/T 11094、

SB/T 11095 的规定”。经贮藏试验，该要求可有效延长天麻保质期，防止霉变、

虫蛀。 

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目前本标准未采用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相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未发现本文件涉及专利问题。 

十、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对相关管理部门和标准实施主体进

行宣传贯彻，并做好相关培训，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

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